
电池柜ATEX认证流程

产品名称 电池柜ATEX认证流程

公司名称 深圳市倍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龙腾社区上屋村委径贝村
松白路东侧合志和厂区办公楼213-215（注册地
址）

联系电话 0755-23244807 18928486196

产品详情

ATEX指令于1996年3月被引用到欧盟成员国法律，自2003年7月1日开始ATEX强制执行。所有投放到市场
和投入使用的用于潜在爆炸性环境的产品，必须遵守ATEX制造商的指令（不含指令中规定除外的产品）
。目前新的ATEX指令已经更新为2014/34/EU。 

ATEX，取自法语 “ATmospheres EXplosibles”的缩写，是“爆炸性环境”的意思。

ATEX指令求防爆设备和保护系统目的是设计和制造,以减少意外的发生和限制严重爆炸。适用于:

（1）新的“设备”用于爆炸大气的电器元件和仪器和机械等。

（2）分别提供保护控制系统不可避免的爆炸等爆炸性的大气层爆炸通风口,抑制系统,等等。

概括的说，应用该指令有三个前提条件：

(1) 设备一定自身带有点燃源；

(2) 预期被用于潜在爆炸性环境（空气混合物）；并且

(3) 是正常的大气条件下。



该指令也适用于安全使用必需的部件，以及在适用范围内直接对设备安全使用有利的安全装置。这些装
置可以在潜在爆炸性环境外部。

ATEX94/9/EC指令根据安装设备的保护水平将设备划分为三个类别：

(1) 1类（Category 1）— 非常高的防护水平

(2) 2类（Category 2）— 高防护水平

(3) 3类（Category 3）— 正常的防护水平

ATEX认证目前执行以下标准

（1）EN 60079-0  爆炸性环境 第0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2）EN 60079-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3）EN 60079-2 爆炸性环境 第2部分：由正压外壳型“p”保护的设备

（4）EN 60079-5 爆炸性环境 第5部分：由充砂型“q”保护的设备

（5）EN 60079-6 爆炸性环境 第6部分：由油浸型“o”保护的设备

（6）EN 60079-7 爆炸性环境 第7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7）EN 60079-11爆炸性环境 第11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8）EN 60079-15 爆炸性环境 第15部分：由无火花型“n”保护的设备

（9）EN 60079-18 爆炸性环境 第18部分：由浇封型“m”保护的设备

（10）EN 61241系列标准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11）ISO/IEC80079-34 爆炸性环境 第34部分：设备制造商体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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